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一次性购房补贴办理指南（暂行）
一、补贴范围

1.人员范围：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且按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
2.房屋范围：自2024年4月22日起，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首次购买的省内首套新建商品住房、二手房，及实际用途为居住的公寓（不含商业、办公等非住宅）。

二、补贴标准

博士研究生8万元、硕士研究生5万元、本科生3万元。补贴应按规定依法纳税。

1.与“省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支持的“安家补贴”不得重复享受；
2.与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长春市高层次人才租房补贴、长春市高校毕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长春青年人才城人才公寓补贴等同类政策不得同时享受。已经享受同类政策的，可在申请停发相关待遇后，按要求申报一次性购房补贴。

3.与长春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应届毕业生一次性购房补贴、人才住房保障支持项目、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等同类政策不得重复享受。自2024年4月22日之后，申请享受长春市同类政策且低于一次性购房补贴标准的，应当按规定给予补差。

三、申报须知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地购房后，可到房产所在地的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申请表》，并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境外和港澳台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3.申请人社会保险缴费明细；

4.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5.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政府机关人员提供《录用审批表》原件及复印件、事业单位人员提供《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就业创业证》电子证、创业人员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6.申请人不动产权证书或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以网签合同签订时间为购房时间申请的，提供网签备案信息；

7.申请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凭证；

8.夫妻双方均符合申领条件的，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指标解释

1.毕业时间的认定。国内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为准，海外留学人员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为准。只标注月份的，以标注的当月最后一天为准。

2.申请时间的认定。在政策执行期内，购房时申请人为毕业5年内在长春市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的，可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每人限申领一次，超出时间不予受理。

3.购房时间的认定。新建商品住房购买时间以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二手住房购买时间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时间为准。

4.购房人员的认定。对同一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人为2人（含）以上的，一般情况下，只能由1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申领1次；若2人为夫妻关系，且均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的，2人可同时申领。 

5.购房地的认定。申领补贴的商品住房应位于长春市行政区域内，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外购买的商品住房，不能申领购房补贴。

6.就业创业地的认定。就业地指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在地。创业地指创办实体注册地。

7.购房人员户籍的认定。申请购房补贴政策无户籍限制，无需落户。

相关审核、公示、支付等办理流程，按照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实施细则（暂行）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各县（市）区、开发区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2.《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申请表》

附件1

各县（市）区、开发区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朝阳区   0431-89617240 朝阳区前进大街1856号

宽城区   0431-89990859 宽城区北人民大街3367号

南关区   0431-88660992 南关区至善路669号

二道区   0431-84881941 二道区和顺街1304号

绿园区   0431-86762019 绿园区春城大街681号

经开区       0431-84607833 经开区临河街3479号

长春新区     0431-80798161 新区龙湖大路5800号

净月开发区   0431-84528619 净月区福祉大路1573号

汽开区       0431-81501248 汽开区东风大街7767号

莲花山开发区 0431-81331221 泉眼镇雾九路莲花山管委会

中韩示范区   0431-86800159 米沙子镇金汇大路1578号

九台区       0431-82356855 九台区长通路1182号

双阳区       0431-84221852 双阳区西双阳大街1900号

农安县       0431-83298788 农安县文化活动中心

德惠市       0431-87222347 德惠市松柏路德大广场

榆树市      0431-89786657 榆树市建设街与西民大街交汇处

公主岭市     0434-6292606 公主岭市东正阳街502号

附件2
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次性购房补贴申请表
	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居住地址
	

	性别
	
	手机号
	
	毕业院校
	

	结婚证号
	
	学   历
	

	开户行
	
	毕业时间
	

	社会保障卡

银行账户
	
	社会保险
参保类型
	

	就业信息（就业高校毕业生填写）

	工作单位名称
	
	合同期限
	

	工作单位地址
	
	就业日期
	

	灵活就业从事
工作内容
	
	《就业创业证》号
	

	创业信息（创业高校毕业生填写）

	创办实体名称
	
	注册日期
	

	创办实体地址
	
	注册证号
	

	首套商品房信息

	房产登记人
	
	房产地址
	

	购房日期
	
	房产类别
	

	房产证号（合同编号）
	

	申请金额
	

	本人承诺
	本人保证上述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并未同时享受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长春市高层次人才租房补贴、长春市高校毕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长春青年人才城人才公寓补贴等同类政策，并未重复享受长春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应届毕业生一次性购房补贴、人才住房保障支持项目、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等同类政策，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意见
	经核实，符合政策规定条件。
             签  章：        
年   月   日


说明：2024年4月22日以后申请并已获得一次性购房补贴的应届毕业生，需要补差的另设表填报。


